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变更核准
（2010年10月26日）

核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9条。

2、《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第8条、第9条。

3、《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第6条、第7条、第11条。

4、《河北省建设厅关于下放部分行政许可事项审批权限的通知》（冀建法〔2008〕502号）。

核准标准：

1、企业资金、专业技术人员、公司业绩符合相应资质等级要求。

2、企业名称须符合国家工商管理总局颁发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名称中的行业用语为“房地产”或“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

3、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专业技术人员未在其他企业兼职。

4、《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变更后一个月内申请资质变更。

申报材料内容：

1、《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变更申报表》（在线填写，打印一份组卷）；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复印件加盖公司印章）。

5、拟变更事项的证明材料：变更股东或注册资本的需要提供变更后股东的身份证明、简历和验资报告原件（加盖名章、骑缝章）；变更办公场所的需提供房屋所有权证，租赁房屋的，还需提供辖区派出所提供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属无偿提供的，还需出具双方无偿使用协议（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无产权手续的房屋须提供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的准予使用的证明文件原件；变更法人代表的需提供身份证和详细简历；变更名称的，需提供工商注册部门的有关证明。
有关要求及说明：
1、材料行文要规范，统一采用A4纸型。

2、凡属合同协议性质的，法人单位要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除本人签字外还要加按本人指纹。

3、所有证件须提供原件、复印件，复印件组卷，原件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退回，其它文本材料（如证明、协议等）要提供原件一并组卷。

4、组卷材料按顺序、按要求样式装订成册（打印封皮、打印材料目录）。

5、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报卷时上交，若资质证书正本或副本原件丢失，应于秦皇岛日报（版面不小于7cm×7cm）发布资质证书遗失作废声明，声明中应注明原资质证书号。该声明复印件应入卷。
6、企业办理变更业务（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及经营场所）的，应先行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开发企业管理科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办理。自营业执照变更后须在30日内申请办理资质变更手续。超过30日的，按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予以处罚，验资报告超过基准日四个月的，还须重新做验资报告。

7、二级和三级资质变更直接到省厅房产处申请办理；四级和暂定级资质变更直接到开发企业管理科申请办理，不需网上申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联系电话：开发企业管理科：0335-3655553　  省厅房产处0311——8790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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